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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提案 

    （於第 2 屆第 2 次臨時會審議） 

第 5 號 類別：民政 
案 由：請審議為辦理本市三民區覆鼎金公墓墳墓遷葬，擬由市庫墊付新

臺幣 1 億 9,000 萬元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交大會公決並請與本遷葬案相關之整體開發局處包括都發

局、地政局、工務局及環保局等單位列席說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 月 2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4.1.30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524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辦理本市三民區覆鼎金公墓墳墓遷葬，擬由市庫墊付新臺幣 1 億

9,000 萬元乙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覆鼎金墓區面積約 45 公頃，墳墓數約 12,603 座，地下無主骨骸疊

葬預估約 60,000 具，101 年度陳報研考會先期計畫，遷葬期程預訂

7 年（自 102 年起至 108 年止），分成五個區域（ABCDE，如附圖）

依序完成，遷葬總經費預估新臺幣 12 億 480 萬元。 

二、102 年度核准經費 250 萬元，辦理水土保持規劃及火化場遷移委外

評估業已完成，由於本案係研考會列管之延續性計畫，本府 103 年

度重要行政計畫先期作業複審決議，優先順序列第 1-4。 

三、案奉 103 年 7 月 4 日市長核准，103 年 7 月 15 日提報第 178 次市政

會議審議，103 年度遷葬經費新臺幣 1 億 9,000 萬元原定由地政局

平均地權基金借支，103 年 7 月 22 日第 179 次市政會議決議修正改

由市庫墊付並送市議會審議。 

四、墳墓為鄰避設施，墳墓用地方圓數公里內，民眾裹足不前，及早辦

理墳墓遷葬不僅能推動殯葬改革，鼓勵民眾火化，積極辦理市區目

的遷葬及公墓更新，更能供給市民優質生活環境，提昇市容景觀形

象。 

辦 法：俟本市議會審議通過，於遷葬經費核撥後即辦理覆鼎金墓區遷葬計

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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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3 號 類別：財經 
案 由：請審議 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連

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民政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社政委員會：照市政府修正案通過。 

財經委員會：照市政府修正案通過。 

教育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農林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交通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保安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工務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（備註：附帶決議及保留發言權詳如各委員會審查意見表。）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 月 2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 

一、高雄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決議： 

歲入預算：照市政府修正案通過。 

歲出預算：照市政府修正案通過。債務還本：照市政府修正案

通過。 

審定地方總預算為歲入 1,119 億 6,914 萬 5,000 元，公債及賒

借收入 149 億 5,607 萬 5,000 元。歲出 1,234 億 2,522 萬元，

債務還本 35 億元。 

附帶決議：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。 

二、高雄市 104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案決議： 

營業基金： 

1.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所：照案通過。 

2.高雄市岡山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：照案通過。 

3.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：照案通過。 

作業基金： 

1.高雄市政府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2.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3.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4.高雄市立各醫療院（所）醫療藥品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5.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6.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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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8.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：照案通過（附帶決議詳如附表）。 

9.高雄市都市更新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10.高雄市住宅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11.高雄市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債務基金－高雄市債務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特別收入基金： 

1.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（附帶決議詳如附表）。 

2.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3.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4.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5.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6.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7.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8.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9.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10.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資本計畫基金：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綜計表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4.2.3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367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 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連

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104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經本府審核彙編計列收支總額各為

1,270 億 2,522 萬元，其中收入部分為歲入 1,120 億 6,914 萬 5 千

元，債務之舉借 149 億 5,607 萬 5 千元，支出部分為歲出 1,236 億

2,522 萬元，債務之償還 34 億元。 

二、104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經本府審核彙編，合共計列收入（基

金來源）2,531 億 4,092 萬 4 千元，支出（基金用途）2,536 億 5,238

萬 3 千元，收支相抵後短絀 5 億 1,145 萬 9 千元。 

三、本案經提 103 年 9 月 2 日本府第 18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送： 

 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 250 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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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180 冊。 

 104 年度高雄市各機關單位預算 200 冊（其中市府主管第 1 冊 250

冊）。 

 104 年度高雄市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180 冊。 

辦 法：敬請惠予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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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4 號 類別：財經 
案 由：請審議本市 104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49 億 5,607 萬 5

千元，以充裕建設財源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市政府修正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 月 2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4.2.3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367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本市 104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49 億 5,607 萬 5 千元，

以充裕建設財源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市 104 年度總預算案，編列歲入 1,120 億 6,914 萬 5 千元、歲出

1,236 億 2,522 萬元，歲入、歲出差短 115 億 5,607 萬 5 千元，連

同債務還本 34 億元，合共尚須融資調度財源為 149 億 5,607 萬 5

千元，全數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。 

二、本市 104 年度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49 億 5,607 萬 5 千元，扣除債

務還本 34 億元，年度淨舉借 115 億 5,607 萬 5 千元。年度舉債額度

（以歲出、入差短加計強制還本計算）占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

額 11.96％。預估至 104 年度止本市總預算、特別預算及非營業基

金非自償性部分債務累計未償餘額預算數為 2,457 億 9,700 萬元，

符合「公共債務法」規定。 

三、有關貴會審議本市 102 年度總預算，附帶決議自 104 年度起，本市

舉債應逐年減少 10 億元。依該決議 104 年度僅能編列舉債 110 億

元，但為符合議員建議將本市災害準備金科目以歲出 1％編足，爰

參照 103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模式，增列 5.56 億元支應，104 年度

本市淨舉債共計為 115 億 5,607 萬 5 千元。 

四、本案經本府 103 年 9 月 2 日第 18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列入本市 104 年度總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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